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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恭贺新年！ 

本所收集日本法各个领域的最新法律信息，制作了中文版 Client Alert 2023 年 1 月

号（Vol.52）。希望可以在法律实务上助您一臂之力。 

 

 

2. 日本竞争法/反垄断法：公正交易委员会公布关于滥用优势地位的紧急

调查的结果 
 

2022 年 12 月 27 日，公正交易委员会公布了关于滥用优势地位的紧急调查（以下称

“本调查”）的结果。为了更好地预防滥用优势地位，公正交易委员会于 2022 年 2 月设置

了“预防滥用优势地位对策调查室”，并于 2022 年 5 月创建了担任各类调查的“滥用优势

地位调查员”体制等，强化了对滥用优势地位的执行体制。本调查是在该体制下，公正交

易委员会为了对在经营者之间的交易中拒绝转嫁成本上涨部分（以下称“价格转嫁”）的

情况进行掌握，于 2022 年 3月选出了 22 个涉嫌发生了拒绝价格转嫁事件的行业，自 2022

年 6 月起开始向该等行业的承包商实施问卷调查等。 

拒绝转嫁原材料价格、劳务费、能源成本等（以下称“原材料价格等”）的上涨部分将

有可能构成滥用优势地位，为了明确这一点，公正交易委员会于 2022 年 3 月更新了网站

上刊登的 Q&A（以下称“本 Q&A”)
1
，具体指出下述①、②的行为有可能构成反垄断法上的

滥用优势地位。 

① 对于将原材料价格等的上涨部分反映到交易价格的必要性，不在磋商价格时明示地

进行协商，而是继续维持现行交易价格。 

② 由于原材料价格等上涨，交易对方要求提高交易价格时，不通过书面、电子邮件等

回复交易对方拒绝价格转嫁的理由，而是继续维持现行交易价格。 

本调查(i)对 8 万家承包商及 3 万家发包商实施了问卷调查，(ⅱ)对问卷调查中被承

包商多次提及的发包商实施了任意的现场调查，(ⅲ)此外，还实施了基于报告命令（反垄

 
1“常见问题栏（反垄断法）”的 Q20（https://www.jftc.go.jp/dk/dk_qa.html#cmsQ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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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法第 40 条）
2
的具有间接强制性的调查等。经调查，整体上发现了多起属于上述①、②

的行为的事例，向 4,030 家发包商发送了明示具体存疑事项的提醒告知文件。此外，就被

承包商多次列举提及的维持交易价格不变而对事业活动产生较大影响的发包商之中，针对

对多家承包商构成上述①的行为的 13 家经营者，根据反垄断法第 43 条的规定
3
，在公正

交易委员会的网站上公布了经营者名称。上述公布是按照 2022 年 10 月公正交易委员会事

务总长在定期发布会上所表明的方针而实施的，公正交易委员会称“此次公布系从大力推

行顺利实现价格转嫁的角度出发，为做好信息提供而实施的，并非认定该等经营者已经或

有可能违反反垄断法或分包法”，而本调查近似于实情调查，在本调查中公布经营者名称

系“更加深入的应对”（上述事务总长定期发布会）。 

政府正在全力施策以促进妥善的价格转嫁
4
，并计划继续实施为顺利实现价格转嫁的

调查等。本调查及公布调查结果的同时实施的公布经营者的名称，也是按照公正交易委员

会表明的衔接并强化执法与维护的方针而采取的措施，在今后的调查中，亦有可能实施间

接强制性调查以及公布经营者名称。如上所述，公布经营者名称，并非认定其已经或有可

能违反垄断法或分包法，但不能否定此类公布本身有可能对经营者的声誉等造成影响。 

在公布本调查结果的文章中，列举了可能构成 Q&A①、②的行为，参照该等内容可见，

发包商一方有必要采取积极且具体的应对。另外，发包商在平时有必要整理好己方公司的

应对记录，以便在接受公正交易委员会的调查时，对于付期限的报告命令，能够有针对性

地表明己方公司为做好价格转嫁已经采取积极应对。 

合伙人   宇都宫 秀树 

顾问    竹腰 沙织  

资深律师  后泻 伸吾  

 

 

3. 危机管理：就《关于强化外国公务员行贿罪相关规范的报告书（草案）》

征意见 
 

经济产业省的产业结构审议会的知识产权分科会防止不正当竞争小委员会关于向外

国公务员行贿的工作组（以下称“本工作组”）于 2022 年 12 月 12 日开始就本工作组编制

的“关于强化对外国公务员行贿罪相关规范的报告书（草案）”（以下称“本报告书草案”）

征求意见（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针对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对外国公务员行贿罪，本工作组主要就 2019 年实施的

OECD 反行贿工作部会的第 4 期审查报告中提出的以下 4 个优先建议项目进行探讨。 

①对自然人的制裁 

②对法人的制裁 

 
2不同于基于反垄断法第 47 条的报告命令，系在实情调查等不涉及具体事件的调查中，在以任意调查的方

式难以收集信息的情况下而发出的调查。 
3反垄断法第 43 条规定，为妥善运用反垄断法，除经营者的秘密外，公正交易委员会可公布必要的事项。 
42021年 12月 27 日，内阁官房、消费者厅、厚生劳动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公正交易委员会公布

了“为实现通过合作伙伴关系创造价值的‘顺利推行价格转嫁的综合政策’”。2022 年 12 月 6 日，公正

交易委员会公布将对涉嫌发生拒绝价格转嫁的行业实施调查，同时就存在有反垄断法或分包法上的问题的

事例，发出命令、警告、建议等，采取比以往更严格的措施，新设了内部机构，紧急增配了 50名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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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公诉时效 

④对法人的适用管辖（境外犯罪处罚） 

本报告书草案关于各项目的概要如下。另外，本工作组指出，关于各项目，应当在政

府内部结合本工作组的讨论进行探讨后予以决定。 

 

探讨项目 现行制度 本报告书草案的概要 

① 对自然人的制裁 单处或并处 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500

万日元以下罚金 

将罚金额上限提高至 1,000 万

日元～3,000 万日元，有期徒刑

的刑期提高至 5 年以上（不包

括 5 年）～10 年 

② 对法人的制裁 3 亿日元以下的罚金 将罚金额上限提高至 5 亿日

元～10 亿日元 

③ 公诉时效 自然人与法人的公诉时效均为 5 年 如果对自然人的法定刑期提高

至 10 年，则公诉时效将延长至

7 年。 

④ 对法人的适用管辖

（境外犯罪处罚） 

属地主义（适用于在日本国内犯罪的

所有人）和属人主义（对于本国国民

犯罪，即使在日本国外的犯罪也适用

日本的法规）。 

除左栏内容以外，针对日本法

人的外国籍员工在国外单独行

贿的情况，制定可处罚该等外

国籍员工的规定，扩大对法人

的适用管辖。 

 

另外，本报告书草案中，除应对上述 OECD 的建议外，作为“其他意见”，还记载了有

关基于法人建立合规体制情况的刑事责任减免制度的意见，以及进一步充实《防止向外国

公务员行贿指南》中法人责任的相关记载的意见等。 

对本报告书草案的意见征求截止到 2023 年 1 月 16 日，其后将结合征求到的意见，最

终提交报告书。 

合伙人   藤津 康彦 

资深律师  清水池 彻 

 

 

4. 一般民事、债权管理:认定所谓的“驱逐条款”违反消费者合同法第 10

条的案件（最高法院判决 2022年 12月 12日） 
 

最高法院判决 2022 年 12 月 12 日（以下称“本最高院判决”），作出了认定房租保证

经营者在房租保证合同中规定的所谓“驱逐条款”违反了消费者合同法第 10 条的判决。 

消费者合同法第 10 条规定，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单方面不利于消费者的消费者合同条

款无效。本案中，房租保证经营者在与住房等的出租人及承租人之间签订的保证合同中，

规定了以下内容的条款（以下称“本条款”），对本条款是否适用消费者合同法第 10 条，

成为争议焦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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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人 2 个月以上未支付租金等，且房租保证公司使用一切合理手段仍无法与承租人

本人取得联系的情形下，根据电力、煤气、自来水的使用情况或信件的情况等认为在一定

期间内租赁房屋未被使用，且存在能够客观判断承租人具有不再占有使用租赁房屋的意思

的情况时，若承租人未明确表明异议，则房租保证公司能够据此视为租赁房屋已被交还。 

关于这一点，作为原判决的大阪高等法院判决 2021 年 3 月 5 日，认定该条款未违反

消费者合同法第 10 条。对此，就本条款，本最高院判决以下述理由等认定本条款违反消

费者合同法第 10 条：若认同房租保证公司在租赁合同未终止的情形下基于本条款将租赁

房屋视为已被交还的话，那么，承租人在对租赁房屋的使用权益并未消灭的情况下，将被

不属于租赁合同当事人之房租保证公司单方面限制该使用权益，在这一点上，与适用任意

规定之情形相比，本条款应被认为是限制了作为消费者的承租人之权利，并且，此时，承

租人不仅被单方面被限制了对租赁房屋的使用收益权，且在其不承担租赁房屋的交还义务

的情形下，却将处于等同于出租人对承租人享有租赁房屋的交还请求权，且该交换请求权

未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而被实现的状态，应认为显著不当。 

另外，本最高院判决认为，承租人未支付的租金等超过 3 个月时，房租保证公司即可

不经催告而解除租赁合同的条款也同样违反消费者合同法第 10 条因而无效。 

结合本最高院判决，规定了与本条款相同内容的合同条款的房租保证经营者需要调整

此类规定。由于本最高院判决涉及到的是消费者合同法第 10 条，因此，虽其影响并不涉

及到经营者为承租人的合同，但对此类合同亦须慎重考虑。 

此外，由于本最高院判决涉及到的是房租保证经营者的保证合同的条款，因此，并不

会直接影响到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中的同类规定（存在本条款规定的事由时，

出租人可视为租赁房屋已被交还的规定等），但是，我们建议也应根据今后的学说、判例

的动向，慎重探讨此类条款的内容。 

合伙人  横田 真一朗 

律师    片山 和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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